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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

 
有關《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九號報告書》第 7 章 

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
 

教育局局長答覆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書面提問 
 
 

問題 
 
根據 [《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九號報告書》第  7 章 ]第  3.28 及  3.29 段，立法

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後，教育局沒有要求職訓局就調景嶺校園發展計劃，

每季提交進度報告並附上最新的收支預測和資助金收支結算表。教育局有否

密切監察調景嶺校園發展計劃的進度？若有，教育局如何在沒有進度報告的

情況下進行監察？  

 
回覆 
 
教育局接受審計署的建議，並同意我們對調景嶺校園發展計劃作出的監察工

作有改善空間。作為改善的措施，自二零一七年三月起教育局已要求職訓局

每季就進行中的受資助工程項目提交最新的進度報告及財政狀況。我們會密

切留意項目的進展，並確保職訓局就未來的工程項目每季提交進度報告，以

符合有關財務通告的要求。  

 

就調景嶺校園發展計劃，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後，教育局透過職訓

局提交的基本工程項目實際開支、收支預測及資金流報告來監察調景嶺校園

發展計劃的整體進度。此外，教育局亦與職訓局就有關項目的各項事宜保持

聯絡和溝通。  

 
 


